（附件五）

上櫃公司股票轉上市申請書

	申請公司名稱
	
	資 本總 額
	登記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總額

	公司設立日期及證明文件字號
	
	變更登記日期及證明文件字號
	
	於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日期
	

	申請上市股票種類
	每股金額（元）
	發行股數（股）
	發行總額（元）

	普通股
	
	
	

	特別股
	
	
	

	合計
	

	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附

件
	一、現行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後之證明文件影本二份（實收資本額須與申請上市股份總額相符）。
二、經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各三份（附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各一份），及依主管機關所頒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須編製合併報表者之合併報表三份。

三、經會計師核閱之申請年度財務預測三份。

四、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證券上市之紀錄影本本二份（印章應重行鈐蓋）。

五、公開說明書稿本五份及主辦承銷商填製之「股票初次上市公開說明書稿本審查表」二份。

六、有價證券上市契約五份。

七、上市證券承銷契約書副本二份。

八、股權分散表及股東名簿（內附各項股權分散彙總表）各二份，附同股權分散達於規定標準之承諾書二份。

九、主辦承銷商之「股票上市評估報告」五份，及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二份。

十、會計師專案審查公司內部控制所出具無保留意見（一）之審查報告。

十一、主承銷商填製之「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審查表」二份。

十二、「公司負責人及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監察人或高級主管，其持有股份占已發行股份比例」申報書二份。

十三、申請公司於上櫃掛牌期間未曾有櫃檯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十三條所規定停止買賣情事之證明文件。

十四、申請公司就股票上市申請書及其附件所載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各二份。

十五、願意依規定辦理股票集中保管之承諾書二份。

十六、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申請公司：

                                         法定代理人： 

                                         公司地址：

                                         電    話：


（附件六）

轉換股票上市申請書

受文者：臺灣證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本公司就未上市股票轉換與已上市同種類之股票，擬依據  貴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等規定，申請上市，茲開具左列事項，連同附件，敬請  查核辦理。

	申請公司名稱
	
	資 本總 額
	登記資本總額

	公司設立日期
	
	
	實收資本總額

	上市股票種類
	每股金額（元）
	股數（股）
	總額（元）
	備       註

	已上市股  票
	普通股
	
	
	
	初次上市日期
	

	
	特別股
	
	
	
	
	

	申請上市股票
	普通股
	
	
	
	權  利義  務
	

	
	特別股
	
	
	
	
	

	累計
	普通股
	
	
	
	
	

	
	特別股
	
	
	
	
	

	轉換情形說明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公司變更登記後之證明文件影本三份。

二、轉換過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三份。

三、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證券上市之紀錄影本三份（印章應重行鈐蓋）。

四、公開說明書稿本八份及主辦承銷商填製之「股票初次上市公開說明書稿功能查表」。

五、證券發行簽證契約本三份。

六、股票樣張各      份（份數請洽交易所上市部）。

七、上市證券承銷契約書副本三份。

八、股權分散表三份。

九、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請註明）。

	                                     申請公司：

                                         法定代理人： 

                                         公司地址：

                                         電    話：


說明：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79.2.14（79）台財證（一）第００二四０號函核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契約準則及有價證券上市契約有關條文規定。本上市申請書（不含附件部份），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後生效，並作為上市契約之一部份。本上市申請書一式五份，經同意後分送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申請公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存執。

臺灣證券交易所印製  未上市股票轉換與已上市同種類股票申請上市用（一式五份）

（附件七）

發行認購（售）權證資格認可申請書

受文者：台灣證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本機構擬發行認購（售）權證並在  貴公司市場上買賣，兹依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準則第四條有關申請給發行認購（售）權證資格證明及  貴公司相關章則之規定，檢具規定附件二份，請  貴公司惠予審查，並轉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審核。

	申請機構名稱
	
	國籍及總公司所在地
	

	設立日期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附

件
	一、發行人無「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準則」第七條所訂情事之聲明書及證明文件。

二、發行人最近二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申請日逾年度六個月者，應加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上半年度財務報告（外國機構得依所屬國法令規定之格式煸製，並應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就中華民國與外國機構所屬國所適用會計原則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告之影響表示意見）。

三、發行人之信用評等證明文件。

四、發行人檢送之最近期財務告時點為止，其衍生性商品之部位、現值、價格評估方式。

五、風險管理制度及預定之風險沖銷策略。

六、律師出具之法律意見書。

七、發行人屬外國機構者，董事會同意函或履約保證切結書及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訴訟、行政爭訟或非訟代理人證明文件。

八、外國發行人係透過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者，與該中華民國境內分公司所簽訂之代理契約約定事項。

九、發行人委託外國機構擔任風險管理機構或發行人屬外國機構者，外匯業務主管機關之同意函。

十、公司變更登記後之證明文件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證照影本。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及證券交易所規定之文件。

	申請機構：

住址：

電話：

法定代理人：


1、 本申請書應檢送一式二份（包含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2、 本申請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即影印紙A4）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面註明申請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住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製目錄，於各項上方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3、 審查期間若須更動資料，應以對照表方式說明且註明更動項目及原因。

4、 附件資料如為外文者，應附中譯文。

（附件九）

股票上市申請書
受文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本公司奉准公開發行左列股票擬在　貴公司上市，茲依證券交易法及　貴公司有關章則之規定，檢具有價證券上市契約連同規定文件敬請查核辦理。
	申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
	登記資本額
	

	名稱
	
	總額
	實收資本額
	

	公司設立日期及執照字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變更登記日期

及執照字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申請上市

股票種類
	每股金額(元)
	發行股數(股)
	發行總額(元)
	
	

	普通股
	
	
	
	
	

	特別股
	
	
	
	
	

	合計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附

件
	　一、公司變更登記後之證明文件影本三份。
　二、最近五年內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行函件影本一份。

　三、最近五年內依公司法第一三三條或第二七三條之公開發行公告報紙一份。

  四、經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最近三年度財務報表（公營事業除最近一年度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餘屬未公開發行之年度部分，得以審計機關審定報告替之，但最近一年度財務報表仍應採兩年對照方式編列）及依主管機關所訂頒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須編製合併報表者之合併報表各六份。(審查期間跨越四、七及十月以後者，應加送當年第一季、上半年度及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審查期間跨越年度者，並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加送當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會計師工作底稿及承銷商評估報告更新資料等書件)。

　五、經會計師核閱之申請年度財務預測六份，且申請時已逾年度終結九個月者，應加送次一年度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預測，審查期間跨越九月以後者，應加送次一年度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預測。

　六、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證券上市之紀錄影本一份(印章應重行鈐蓋)。

　七、公開說明書稿本十五份及證券承銷商填製之「股票初次上市公開說明書稿本審查表」一份。

　八、有價證券上市契約五份。

　九、上市證券承銷契約書副本一份。

　十、股權分散表及股東名簿(內附各頁次股權分散彙總表)各一份，附同股權分散達於規定標準之承諾書一份。

十一、公司書面會計制度乙份。

十二、證券承銷商之「股票上市評估報告」十五份、其工作底稿及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一份。

十三、「股票上市調查表」一份。

十四、會計師專案審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審查報告六份。

十五、證券承銷商填製之「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摘要」及「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各款情事審查表」各一份。

十六、「公司負責人及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監察人或高級主管，其持有股份佔已發行股份比例」申報書一份。

十七、借閱會計師最近三年度查帳工作底稿、永久檔案及會計師填製之「會計師簽證作業覆核表」一份。

十八、上市承銷參考價格計算方式及申請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股票承銷價格訂定使用財務資料注意事項」訂定承銷價格之說明書一份。

十九、申請公司就本股票上市申請書及其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各一份。

二十、申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十以上股東如與他人訂有股份買賣且附買回條件之協議者該等於申請時仍屬有效之協議書及相關資料各一份。

廿一、股票集中保管承諾書一份。

廿二、證券法規研習課程證明書一份。

廿三、公開說明書稿本一份抄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及公開說明書稿本電子檔上傳至該會網站（http：//efile.sfi.org.tw）之證明文件一份。

廿四、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申   請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本公司所在地：

電        話：(　　)


（附件十）

增資新股上市申報書

受文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本公司奉准公開發行左列新股，依證券交易所法第一三九條第二項規定向  貴公司申報上市，茲檢具規定之文件，敬請  查照辦理。

	申請公司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
	登記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總額
	

	公司設立日期
	
	變更登記日期
	

	上市股票種類
	每 股 金 額

（元）
	發 行 股 數

（股）
	發 行 總 額

（元）
	最近一次核准公開發行日期及文號

	已上市股  票
	普通股
	
	
	
	

	
	特別股
	
	
	
	

	申請上市股票
	普通股
	
	
	
	

	
	特別股
	
	
	
	

	累  計
	普通股
	
	
	
	

	
	特別股
	
	
	
	

	新股權利義務
	

	新股發放上市日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亦即□新股權利證書     終止上市日期)

                                       □股款繳納憑證

	附

件
	一、公司變更登記後之證明文件影本三份。

二、公司法第二七三條之公告報紙影本三份。

三、公開說明書依交易所規定之方式及份數檢送。

四、證券發行簽證契約副（影）本三份。

五、經簽證之新股股票樣張（依本公司規定份數檢送）。

六、新股股票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測試無誤之證明書。

七、發給新股之公告報紙。

八、其他規定之文件。

	                                     申報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公司地址：

                                         電    話：


說明：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83.5.24（83）台財證（一）第二三六九０號函核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契約準則及有價證券上市契約有關條文規定，本新股上市申報書（不含附件部份），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後生效，並作為上市契約之一部份。本新股上市申報書一式五份，經同意後分送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申報公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存執。

本轉換股票上市申請書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台證第           號函同意，並報請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年    月    日（  ）台財證（一）第          號函核准在案

















證券種類、編號











本次申請編號





公司代號





公司代號





本次申請編號











證券種類、編號

















本新股上市申報書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台證（ ）上字第     號函同意在案








